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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检查单位/个人

杭州伟盈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秋丰电器五金厂

杭州家宝油漆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江苏）钢结构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浙江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振元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高升特种铸造有限公司

杭州塘栖合金球铁有限公司

杭州宝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杭氧铸造有限公司

杭州青辰化学试剂厂

杭州星点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龙腾输送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

杭州澳美印染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佳诚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力豪胶粘剂有限公司

杭州生达气体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鸿达染整有限公司

浙江振泉钢结构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之湘印染有限公司

杭州卓达染整有限公司

杭州鑫发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奥深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浙江圣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少捷鞋业有限公司

桐庐诚信针纺染整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亨力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汇雅腾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万晟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鹏远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月中

杭州市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赛宝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天一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靖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星晨印务有限公司

浙江临安金洲纸业有限公司

存在主要问题

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

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

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

使用危险物品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可靠

未与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使用危险物品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可靠

使用危险物品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可靠

使用危险物品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可靠

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安全生产的设备及使用危险物品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可靠

未对安全设备经常性维护、保养

储存危险化学品场所的安全设施未经常性维护、保养

使用危险物品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可靠及未对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

使用危险物品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

生产经营场所安全出口锁闭

未按规定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以及储存危险物品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

非法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

使用危险物品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可靠

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

未与承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违反操作规程作业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物内

使用危险物品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可靠

使用危险物品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可靠

未与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出具存在重大疏漏的安全评价报告

使用危险物品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可靠

使用危险物品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可靠

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

储存危险物品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可靠

使用危险物品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可靠

储存、使用危险物品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可靠

对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负有单位管理责任

对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对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负有建设单位管理责任

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和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应急救援设备配备不足

经营没有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

储存危险物品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可靠

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处理结果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25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25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15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15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25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25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伍万伍仟元整（55000）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柒万伍仟元整（75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25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整（45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元）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捌佰柒拾玖元叁角叁分（879.3元）；罚款人民币贰拾壹万元整（21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15000元）。

警告，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15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25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25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贰万伍仟元整（25000元）

罚款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550000元）

罚款人民币叁拾玖万玖仟壹佰玖拾陆元整（399196元）

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拾捌万元整（18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15000元）

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元）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余渊

本报讯 年关将至，安全生产更显重要。今年9月以

来，杭州市应急管理局结合本地区安全生产的实际情况，

分析研判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事故易发点，加大行政执法力

度，对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39家企业以及事故企业

和责任人进行了行政处罚，现予以曝光（详见表格），希望

各企业引以为戒。

杭州市应急管理局结合安全生产综合治理三年行动，

持续做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推进“奋战60天、

全力保平安”岁末年初安全生产攻坚行动，特别是加强对

危险化学品、矿山和烟花爆竹的安全监管。同时，对群众

关注度高、危害性大、发生事故后果严重的隐患，杭州市应

急管理局联合媒体，有针对性地开展暗访曝光活动，从根

本上消除事故隐患，全面提升安全水平。

近日，杭州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报，对

富阳区一地下窝点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这家企业在未取得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的情况下，非法生产、经营油漆及树脂等危化品原料，

执法人员对该窝点依法查封，同时对这家企业以涉嫌非法

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进行立案调查。日前，杭州市应急

管理局对该企业作出罚款人民币21万元及没收违法所得

的行政处罚决定，同时对涉案人员移送公安机关行政

拘留。

据了解，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全年共检查企业850家

次，对112家违法企业和个人共计罚款578万元，取缔非

法生产储存经营危化品窝点4家，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

15家企业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4

人、行政拘留4人。

同时，杭州市应急管理局严格落实“强化执法年”活

动，开展全市安全生产执法比武，提升安全生产行政执法

效能，提高执法人员业务素质，锻造执法精兵。全市共有

14支参赛队和1支观摩队参加比武，比武项目包括现场检

查和文书制作两部分。参赛队员精心准备、团结协作、精

准执法，充分展示了安全生产执法队伍细致严谨、精益求

精的优良作风和良好精神风貌。

比武现场 执法检查现场

重拳整治安全隐患 比武提升执法水平


